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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辉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青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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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30,764,128.04 424,383,658.15 -2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752,703.57 9,615,878.55 53.4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321,681.20 49.36% 77,969,834.65 5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122,648.30 165.81% 5,136,825.02 13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60,756.07 152.33% 3,160,960.28 118.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3,613,865.33 -85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3 150.45% 0.0120 125.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3 150.45% 0.0120 12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4% 30.58% 42.16% 50.40%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75,864.74  

合计 1,975,864.7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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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0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0% 45,551,000 0 
质押 45,500,000 

冻结 45,551,000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5% 28,569,551 0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

城汇理并购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82% 20,724,169 0   

深圳丰兴汇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13,872,362 0   

深圳贵州经济贸易公司 国有法人 3.10% 13,332,457 0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1% 7,360,508 0   

大连幸福家居世界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7,102,869 0   

李月芬 境内自然人 1.21% 5,220,373 0   

林丹娜 境内自然人 1.17% 5,048,592 0 质押 3,870,000 

林惠玲 境内自然人 1.12% 4,810,477 0 质押 3,687,473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 45,5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51,000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569,551 人民币普通股 28,569,551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 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20,724,169 人民币普通股 20,724,169 

深圳丰兴汇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13,872,362 人民币普通股 13,872,362 

深圳贵州经济贸易公司 13,332,457 人民币普通股 13,332,457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360,508 人民币普通股 7,360,508 

大连幸福家居世界有限公司 7,102,869 人民币普通股 7,102,869 

李月芬 5,220,373 人民币普通股 5,220,373 

林丹娜 5,048,592 人民币普通股 5,04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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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玲 4,810,477 人民币普通股 4,810,4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融通资本财富

－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及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7890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以上三家股东同为自然

人宋晓明控制的企业，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1.5%，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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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27,251,136.85元,较期初减少77.54%,是因为根据重整计划归还重整投资人广州泓睿多  

    捐赠的款项、支付酒店大楼和员工宿舍的租金等原因所致； 

 2、应收帐款期末余额为11,735,732.98元,较期初增长307.26%,主要为应收取的租金增加所致； 

 3、预付帐款期末余额为488,260.49元,较期初增长100%,是因为预付酒店工程款所致； 

 4、存货期末余额为4,506,373.64元,较期初增长36.13%,是因为新都实业公司存货增加所致； 

 5、固定资产期末余额为138,798.20元,较期初增长100%,是因为上年度公司破产重整,将所有固定资产转让给重 

    整投资人，期初余额为零，本期余额为新购置的固定资产； 

 6、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为928,366.67元,较期初增长100%,是因为上年度公司破产重整,将所有长期待摊费用 

    结转，期初余额为零，本期余额为新增加的长期待摊费用； 

 7、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3,753,037.38元,较期初增长178.19%,是因为新都实业公司进货款延后支付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7,498,238.81元,较期初减少32.80%,是本年度缴纳期初计提的各项税费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为17,822,630.33元,较期初减少82.69%,主要是本年度根据重整计划归还了重整投资人  

    广州泓睿投资多捐赠的款项原因等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0元,较期初减少100%,是本年度地铁赔偿款全部摊销完毕所致； 

11、股本期末余额为429,720,035元,较期初增长30.45%,是本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2、资本公积期末余额为131,899,076.09元,较期初减少43.20%,是本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 

1、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77,969,834.6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77%,主要是因为本公司经营情况改善及子

公司新都实业业务发展所致； 

2、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成本47,727,886.8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9.73%,主要是因为新都实业公司业务发展，相

应的业务成本增加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1,895,882.0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43%,是因本年度“营改增”所致； 

 4、年初至报告期末财务费用-129,646.4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1.10%,是因本年无须支付银行贷款利息所致； 

 5、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值损失555,388.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78%,是因本年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相应增加所致； 

 6、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利润5,446,482.5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2.09%,主要是因为本公司特别是子公司新都实

业经营情况改善所致； 

 7、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37,520.0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2.15%,是因本年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8、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总额7,422,347.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8.60%,主要是因为本公司经营情况改善及子公

司新都实业业务发展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2,285,522.3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是因本年新都实业公司盈利导致应缴纳

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136,825.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3.64%,主要是因为本公

司经营情况改善及子公司新都实业业务发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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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3,613,865.33元,较上年减少851.644%,主要是因为支付

酒店大楼和员工宿舍的租金及部分退款所致； 

 2、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23,885.41元,较上年减少38.06%,主要是本年度长期资产

投资增加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9,563,990.38元,较上年减少453.28%,主要是本年根据重

整计划归还重整投资人广州泓睿投资多捐赠的款项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况 

（1）因公司2013年、2014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21日起暂停上市。 

（2）2016年5月3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并于2016年5月9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同意受理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深交所将在受理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在此期间，深交所要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的，

公司应当在深交所规定期限内提供有关材料。公司提供补充材料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补充材料期间不计

入深交所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内。 

（3）2016年7月11日，公司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知，深交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提请相关机构对

公司恢复上市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对本公司恢复上市的调查核实期间不计入深交所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公司积极配合

有关机构对公司恢复上市相关情况的核查，积极推进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工作。 

2、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2015年12月17日与重整投资人联合体成员深圳泓睿天阗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资产转让协议

书》，新都酒店大厦房产、停车场和酒店全部附属设备设施以及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文锦花园24套房产，惠州高尔夫会

所房产转让与泓睿天阗。截至本报告日，酒店大楼的过户手续已经完成，其他物业的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 

3、对外投资设立深圳新都酒立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12 日，公司 2016 年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福建泉州酒立方酒业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议

案》。双方拟共同出资 800 万元设立深圳新都酒立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拓展公司业务，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60%，酒

立方持股比例为 40%。合资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尚在办理中。 

4、监事、高管人员变更情况 

（1）2016 年 9 月 9 日，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黄瑞娜女士向监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 黄瑞娜女士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

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2）2016 年 9 月 12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推举张静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

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3） 2016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解聘张静董事会秘书和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解除张静女士的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职务； 

（4）2016 年 9 月 13 日，考虑到公司决定对张静女士进行离任审计，为保证离任审计工作的独立、公平和有效进行，公

司 2016 年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更换张静女士并选举胡雪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胡雪华女士的任期

自选举之日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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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大诉讼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万

元） 

是否形成

预计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

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王沛雁借款合同纠纷案 1,685.02 是 尚未判决 暂未有判决结果 管理人根据重整方案提存预计分配额 2014年06月19日 http://www.cninfo

.com.cn 

马岳丰借款合同纠纷案 13,000 是 尚未判决 暂未有判决结果 管理人根据重整方案提存预计分配额。 2015年08月12日 http://www.cninfo

.com.cn 

马岳丰借款合同纠纷案 9,000 是 尚未判决 暂未有判决结果 管理人根据重整方案提存预计分配额。 2015年09月18日 http://www.cninfo

.com.cn 

马岳丰借款合同纠纷案 3,000 是 一审已判决 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管理人根据重整方案提存预计分配额。 2015年09月18日 http://www.cninfo

.com.cn 

华图教育普通破产债权确

认纠纷案 

1,766.02 是 尚未判决 暂未有判决结果 管理人未确认债权申报 2015年11月24日 http://www.cninfo

.com.cn 

李庆来经济合同纠纷案 1,600 否 尚未判决 暂未有判决结果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2016年06月08日 http://www.cninfo

.com.cn 

北京广发恒盈投资管理中

心破产撤销权纠纷案 

0.19 否 尚未判决 暂未有判决结果 重整投资人承诺： 如果由于该股份存在瑕疵和风

险或非新都酒店原因造成的，致使其不能及时交

割或过户至华银汇通以及丰兴汇名下时；或者其

已经交割或过户至华银汇通以及丰兴汇名下，但

是由于该股份存在瑕疵和风险或非新都酒店原因

造成其无法合法拥有该等股份而导致有权机关要

求其返还已经取得的股份，华银汇通以及丰兴汇

承 诺将不因此追究新都酒店责任，并自愿承担由

于不能及时交割或过户或合法拥有 而造成的风

险及损失，且华银汇通以及丰兴汇将继续履行其

在本《重整计划》中 的所有义务、承诺及保证。 

2016年9月3日 http://www.cninfo

.com.cn 

北京广发恒盈投资管理中

心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0.095 否 尚未判决 暂未有判决结果 2016年10月11日 http://www.cninfo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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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

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广州泓睿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针对公司李庆来经济合同纠纷诉讼，公司重整投资人之一广州泓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承诺函：如果深圳中院最终判决支持李庆来的诉讼请求且要求公司承担

法律责任，在管理人提存的款项无法覆盖前述支付义务的情况下，其将代新都

酒店支付前述款项，保证本次诉讼不会对新都酒店造成任何损失。为了进一步

保证公司的利益不受到损失，泓睿投资进一步承诺由于任何原因导致无法于李

庆来支付义务发生时破产重整管理人使用提存的款项履行支付义务，其将无条

件的代本公司支付相关款项，保证李庆来诉讼案件不会对本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同时如果由于破产管理人使用提存款项履行前述诉讼案件支付义务的原因导致

预计债权经确认后提存账户不足以支付预计债权的情况下，其将无条件的代管

理人向预计债权债权人支付相应的差额。 

2016年

06月 08

日 

9999-12-

31 

该诉讼法院尚未判决，承诺

暂未履行。 

广州泓睿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及补偿安

排 

根据公司 2015 年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广州泓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在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重整后通过恢复生产经营、注入重整投资人及其

关联方旗下优质资产等各类方式，使新都酒店 2016年、2017年实现经审计的归

2015年

12月 15

日 

9999-12-

31 
暂未触及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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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 亿元、3亿元。如果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由泓睿投资以现金方式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新

都酒店进行补偿。 

广州泓睿

投资管理

有限公

司;深圳

泓睿天阗

资产管理

企业（有

限合伙）;

深圳华银

汇通资投

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深圳

丰兴汇资

产管理企

业（有限

合伙） 

其他承诺 

1、2015年 12 月 15日，深圳中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字第 100-3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根据《重整计划》中关于重整投资人无偿受让

股份条件的具体约定如下：瀚明投资无偿让渡的 36,647,862股股份由重整投资

人有条件受让。相关条件包括：（1）按照评估净值 57,144.18万元购买新都酒

店大厦和酒店全部附属设备设施、新都酒店位于深圳文锦花园的 24套房屋、应

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按照不低于 1.4亿元价格购买新都酒店位于惠东县大岭

镇惠州高尔夫俱乐部会所的房产及其他权益；承诺将新都酒店大厦和酒店全部

附属设备设施、文锦花园 24 套房屋租赁给新都酒店继续经营，租赁期限不少于

三年，租金合计不超过 200 万元/月，保障新都酒店重整后可以持续经营。（2）

承诺承担前款所涉交易产权登记转让所需缴纳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营业税、

土地增值税等税费。（3）承诺无条件承担和支付资金，用于补足资产出售收入

不足以按照重整计划之规定清偿债务和提存预计债权的差额。（4）承诺以捐赠

或者其他合法方式保证重整后的新都酒店净资产为正。（5）根据新都酒店经营

和发展情况，为新都酒店恢复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提供支持和帮助。未来新都

酒店业务转型需要与现有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承诺承担全部的职工安置费用。

2、根据重整计划权益调整方案，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无偿让渡其现持有公

司股份的 50%计 22,775,500 股，由深圳华银汇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承

接。2016年 4 月 21日，重整投资人承诺:为了保证《重整计划》的顺利实施，

如果由于该股份存在瑕疵和风险或非新都酒店原因造成的，致使其不能及时交

割或过户至华银汇通以及丰兴汇名下时；或者其已经交割或过户至华银汇通以

及丰兴汇名下，但是由于该股份存在瑕疵和风险或非新都酒店原因造成其无法

合法拥有该等股份而导致有权机关要求其返还已经取得的股份，华银汇通以及

丰兴汇承诺将不因此追究新都酒店责任，并自愿承担由于不能及时交割或过户

或合法拥有而造成的风险及损失，且华银汇通以及丰兴汇将继续履行其在本《重

整计划》中的所有义务、承诺及保证。 

2015年

12月 15

日 

9999-12-

31 

1、资产购买交割手续已完

成，公司与泓睿天阗所签租

赁协议自 2016年 1月 1日起

执行，租赁期限 5年，承诺

履行完毕。2、酒店大楼税费

已缴纳并完成过户； 文锦花

园24套房产税费已缴纳， 因

税务系统升级无法打印税务

发票，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

高尔夫物业过户手续尚在办

理中。3、重整投资人无条件

承担和支付资金，用于补足

资产出售收入不足以按照重

整计划之规定清偿债务和提

存预计债权差额的承诺已履

行完毕。4、以捐赠或者其他

合法方式保证重整后的新都

酒店净资产为正的承诺已履

行完毕。5、未来新都酒店业

务转型需要与现有职工解除

劳动合同的，承担全部职工

安置费用的承诺因尚未触发

履行义务暂未履行。6、瀚明

投资股权过户承诺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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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万元） 
900 -- 1,100 6,971.26 下降 87.09% -- 84.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9 -- 0.0256 0.2116 下降 90.12% -- 87.90% 

业绩预告的说明 

2015年度的净利润包括破产重整收益，因此 2016年的业绩同比下降；2016年，公司在继续做好酒店

管理业务的前提下，积极拓展业务增长点，全资子公司新都实业公司的业务发展良好。在保持公司目

前现有业务不变的前提下，预计 2016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900万元-1100万元。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 7 月 1 日~09月 3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辉汉  

2016年 10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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